


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

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
沪 (崇) 陈府责拆决字 (2025) 第 160071 号

NO.00009845

逾期不拆除的，本机关可以依法报请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强制拆
除

经查，你们于2025年3月份在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北陈公路 1568
弄325号搭建2处构筑物，属已建成，位于西侧院子，其中 1 处构筑

物东西长 2 米，南北宽 2 米，面积为 4 平方米，材料为木头，用作亭

子，另外 1 处构筑物东西长 2 米，南北宽 7 米，面积为 14 平方米，

材料为钢筋混凝土，用作鱼池。 该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，经过现场调查
取证，结合询问笔录，最终认定当事人的搭建行为属于未取得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， 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第
四十条第一款，依据《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》 第十一条第

一款第 (八 ) 项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 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

本机关责令你们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0 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构筑
物

当事人： 周聪、 李宋
证照号码： 310110********2747、 350204********9012
地址：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*弄*号 *室、/
法定代表人： /

。

。

如你们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向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
个月 内直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本决定生效后，根据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若干规定》第三十四条的规

定，附有违法建筑的情况将在不动产登记簿上予以记载。 如需办理该不

动产的转移和抵押登记的，应当向不动产登记事务机构提交本机关出具
的已完成整改的证明文件。

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

2025年 08月 28 日

(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交当事人，二份存卷)


